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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4年 7月施政報告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以下簡稱本局）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由本府

法規委員會與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成立，本局是市長、臺北市政府各

級機關（構）之主要法律幕僚機關，不僅提供各機關法令、契約及訴

訟上之法律諮詢意見，並負責市法規的統一解釋，同時肩負自治法規

審議之品質與流程之控管及擔任國家賠償案件審議、訴願案件審議及

採購申訴審議業務幕僚工作；另本局尚負責本市消費者保護業務，此

為本局在臺北市政府所擔任之角色。茲簡述本月重要之施政成果如

下： 

一、法制業務 

（一）法規整理 

1、配合時代、環境之變遷及市政發展需要，訂定作業期程，積

極協助各機關清查權管市法規及行政規則，檢討整理不合時

宜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全面進行法規總體檢，以落實依法

行政。 

2、檢討本市市法規及行政規則法制流程標準作業程序（SOP），

並分別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主管法規草案預告、自治條

例制定（修正、廢止）、自治規則訂定（修正、廢止）及行政

規則訂定（修正、停止適用）等法制作業增修簡明版作業流

程圖，經提市政會議備查後函發本府各機關並置於本局網站

SOP 專區，以利市民瞭解及本府各機關處理法制相關業務之

參考，提升並確保法制作業品質。 

3、建立網路法規資料庫，將本市法規及行政規則依法律位階分

別整理，於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增加法規種類或位階查詢功

能，又增列權管機關名稱以對應法規種類，以更簡明之階層

化檢索方式，提供現行市法規、行政規則及有關解釋函令等

重要資料，並隨時掌握法規異動發展，以利各界上網查詢。 

4、依本府第 1830次、第 1831次、第 1835次及第 1838次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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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市長裁示，凡是本府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法令，都要在

104 年 8 月 1 日前置於本局網站之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以供

查詢。據此，本局於 104年 4月 13日召開會議，請各局處依

限於 104年 6月 30日前提報權管法規資料。期間，積極協助

並彙整各局處提報資料，並於 104 年 7 月 14 日本府第 1844 

次市政會議就前揭事項提出報告案，提醒各局處依限完成。

截至 104 年 7 月 31 日為止，各局處依限補報本局列管之行

政規則總計 280 則，悉數經本局協助檢視法制作業程序並上

傳於本市法規查詢系統。 

5、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1）104年度 7月份，法規委員會開會 1次，審議通過之法規，

計修正 3種，廢止 0種，合計 3種。 

（2）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統計如下表。 

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自 104年 7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開會次數 1 

審 

理 

情 

形 

制（訂）定 0 

修正 3 

廢止 0 

合計 3 

法 

規 

名 

稱 

修正 

1 修正｢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2 
修正「臺北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

優惠辦法」 

3 
修正「臺北市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

付子女處理規則」部分條文 

（二）法令研究 

1、加強專業知識及法令適用疑義研議，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適

用諮詢意見，協助本府各機關實踐依法行政，增進為民服務。 

2、配合國家法制動態發展及政府再造推動方案，適時建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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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法令，辦理法制再造業務。 

3、研擬「本府各局處提供市議會及議員資料處理通則」並協助

各局處重新檢視「正面表列不能提供資料之類型項目」，前開

資料業經本局提報本府第 1834次市政會議通過，並經秘書處

以本府 104年 5月 8日府授秘機字第 10431079400號函送本

市議會及於其機關網站上公布；嗣 104 年 5 月 19 日第 158

次主任秘書會報，本局乃提出「重新檢視各局處提報之正面

表列不能提供資料之類型項目案」報告案，請本府各局處於

辦理議員索取資料時，應遵循並落實「本府各局處提供市議

會及議員資料處理通則」。 

4、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 

（1）104 年 7 月份，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法令疑義諮詢意見

（包括法令疑義解釋、巿民申請法令解釋案件及各單位契

約審核等）及會簽案件共 248件；處理其他一般法令案件

（包括本巿巿法規發布、中央法令轉頒、本巿巿法規審議

案）共 24件；參與各項法令適用研商會議（包括法規委員

會議、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議及出席各單位法令研商

會議等）共 545次。 

（2）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如下表。 

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 
自 104年 7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業 務 名 稱 小計 總計 

法令問題研究 
法令疑義解釋 208 

248 
契約疑義協處 40 

其他一般法令

案件 

本市單行法規公（發）布 3 

24 中央法令轉頒 20 

本市法規審議 1 

各項法令適用

研商會議 

本府法規委員會議 1 
545 

國家賠償委員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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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各單位會議 543 

5、研議精進本府法制人員管理制度及策劃建置本府訴訟 (含民

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案件管理系統。 

（三）法制教育宣導及研習交流 

1、本局為增進同仁法學知能，自 97年 12月起辦理內部法制同

仁讀書會，由本局同仁，每月至少 1次針對法學期刊雜誌刊

登之相關法學議題提出報告並由與會同仁進行討論。104年 7

月讀書會，由法制同仁報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黃錦堂教授及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張文哲碩士於 100年 6月共同發表於

法令月刊 62卷 6期之文章「大學自治與兩種法律保留原則—

釋字 563、626與 684解釋評析」，並就爭點及實務意見提出

討論。 

2、為掌握最新行政法實務見解脈動，由法制同仁參與製作最高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104年 7月份彙整研析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3月份裁判要旨，並將研析成果置於內部網頁供同仁參考

交流，建立組織學習及知識交流平臺，精進同仁法學知能。 

3、104年 5月 14日召開本府協助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推展

「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專案」會議，後續由本局協助財團法

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商借債務人記者會及說明會場地，並於

104年 7月 18日假萬華區柳鄉區民活動中心辦理第一場債務

人說明會。 

4、實施 104年度執法及行政救濟案件效能訪問輔導計畫： 

（1）本局除賡續提供各機關法令解釋諮詢服務外，更化被動為

主動，仿照英國倫敦之監察官制度，實施本府各機關執法

及行政救濟案件效能訪問輔導計畫。預先擬訂重要議題，

實施執法效能評鑑，評估各機關實際執法狀況、能力及作

法，並進行實地巡迴訪問，互相溝通、交換實務經驗，針

對不符行政效能、違反人權的法制作業程序或本府辦理行

政救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者，輔導各機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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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本府各機關法制作業品質及增進行政效能。 

（2）預計於 104年 9月完成本府一級機關及二級機關共 9個機

關之訪問輔導行程，本次輔導項目包括國家賠償案件、行

政救濟案件效能及政風項目。 

（3）104年 7月 9日及 104年 7月 23日分別召開本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及本市殯葬管理處之訪問輔導會議。 

5、104年 7月 24日與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共同舉辦「104年度雙

北訴願實務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司法界人士、各政府

機關參與，共計約 120人參加。 

6、104年 7月 3日至 104年 7月 30日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生至本

局實習各項法制業務。 

二、訴願業務 

（一）訴願案件受理及辦結情形 

       1、訴願案件收辦情形 

訴願案件收辦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收辦案件 辦理結果 作成訴願決定之進度 正在

辦理

中之

案件 

總

計 

上

年 

未 

結 

本 

年 

收 

案 

合 

計 

駁回 

撤

銷 

撤

回 

移

文 

其

他 

合

計 

3個月

內審決 
百分比 

3至 5個

月內審

決 

百

分

比 

逾 5個

月審決 小計 實體 程序 

1311 332 979 965 706 474 232 40 134 84 1 746 746 100% 0 0% 0 346 

2、訴願案件辦結情形 

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類

別 

不受理 駁回  撤銷 實質 

撤銷

率 

小

計 

占前

一欄

位百

分比 

撤

回 

移

文 

其

他 

合計 

件數 百分比 件

數 

百分

比 

單

撤 

改

處 

另

處 

部

分

撤

銷 

速

為

處

分 

件

數 

百分

比 不受

理總

件數 

原處

分自

撤不

受理 

不受

理總

件數 

原處

分自

撤不

受理 

合計 232 68 31.1% 9.1% 474 63.5% 3 0 31 6 0 40 5.4% 14.5% 746 100.0% 134 84 1 965 

社會 32 12 26.0% 9.8% 86 69.9% 0 0 4 1 0 5 4.1% 13.8% 123 16.5% 44 16 1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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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 15 11 17.6% 12.9% 69 81.2% 0 0 1 0 0 1 1.2% 14.1% 85 11.4% 9 5 0 99 

民政 4 0 30.8% 0.0% 9 69.2% 0 0 0 0 0 0 0.0% 0.0% 13 1.7% 3 0 0 16 

交通 10 1 58.8% 5.9% 7 41.2% 0 0 0 0 0 0 0.0% 5.9% 17 2.3% 10 2 0 29 

工務 16 4 35.6% 8.9% 28 62.2% 0 0 1 0 0 1 2.2% 11.1% 45 6.0% 1 3 0 49 

地政 33 3 52.4% 4.8% 28 44.4% 0 0 2 0 0 2 3.2% 7.9% 63 8.4% 4 0 0 67 

區政 1 0 100.0

% 

0.0% 0 0.0% 0 0 0 0 0 0 0.0% 0.0% 1 0.1% 0 0 0 1 

產發 6 1 35.3% 5.9% 8 47.1% 1 0 2 0 0 3 17.6% 23.5% 17 2.3% 2 3 0 22 

都發 35 8 35.0% 8.0% 53 53.0% 0 0 9 3 0 12 12.0% 20.0% 100 13.4% 40 28 0 168 

衛生 13 3 13.8% 3.2% 70 74.5% 1 0 9 1 0 11 11.7% 14.9% 94 12.6% 6 2 0 102 

教育 10 1 71.4% 7.1% 4 28.6% 0 0 0 0 0 0 0.0% 7.1% 14 1.9% 0 3 0 17 

勞工 7 1 43.8% 6.3% 9 56.3% 0 0 0 0 0 0 0.0% 6.3% 16 2.1% 6 7 0 29 

環保 27 17 24.5% 15.5% 79 71.8% 1 0 2 1 0 4 3.6% 19.1% 110 14.7% 6 2 0 118 

警察 14 4 48.3% 13.8% 15 51.7% 0 0 0 0 0 0 0.0% 13.8% 29 3.9% 1 2 0 32 

文化 3 0 50.0% 0.0% 2 33.3% 0 0 1 0 0 1 16.7% 16.7% 6 0.8% 1 1 0 8 

其他 6 2 46.2% 15.4% 7 53.8% 0 0 0 0 0 0 0.0% 15.4% 13 1.7% 1 10 0 24 

備註 一、 不受理總件數含「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件數。 

二、「實質撤銷率」即「訴願人勝訴率」係「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件數之百分比加計「撤銷」百分

比欄位內數字。 

3、104 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訴願決定件數為 746件，

提起行政訴訟件數為 89件，占決定件數 11.9％；所決定

之訴願案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結果請參閱下表。 

訴願案件收到法院裁判結果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項目 

 

判決法院 

收到裁判

件數 

裁判駁回 判決撤銷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地方法院 16 11 68.8% 5 3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45 38 84.4% 7 15.6% 

最高行政法院 19 17 89.5% 2 10.5% 

備註：收到法院裁判件數包括 103年 12月 31日以前提起行政訴訟之案件。 

4、全力落實訴願準司法化程序如陳述意見、言詞辯論、調

查證據、勘驗及委員審查制度等有關程序正義之保障，

以擴大人民參與訴願程序，相關辦理情形統計如下表。 

辦理言詞辯論及陳述意見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言詞辯論 陳述意見 



 7   

件數 人次 件數 人次 

49 229 19 64 

（二）訴願業務之宣導及服務 

1、提供網站便捷ｅ化服務： 

（1）為方便訴願人提起相關訴願程序，保障其時效利益，本

局網站提供線上聲明訴願、線上申請閱卷、陳述意見及

言詞辯論等多項資訊與查詢之服務。 

（2）本局並建置訴願決定書全文檢索系統，提供全文檢索各

類型訴願案件，民眾、專業人士或各機關得依其個別需

求設定搜尋條件，以找尋參考案例，為全國訴願機關首

創的服務措施。 

2、本局提供電話簡訊通知訴願案件進度服務，訴願人於提出

訴願案件時得一併申請本項服務，透過簡訊發送作業，使

當事人能即時知悉其案件辦理進度，為全國訴願機關首創

的服務措施。104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提供本項服務之

訴願案件計 202件，簡訊通知數計 887。 

3、製作宣導短片：自 104年 4月 20日起至 11月 30日止委請

警察廣播電臺製作 6 則國台語廣播短劇，於全國治安交通

網定時播放，提醒市民藉由訴願程序保障其應有權益。 

4、印製訴願宣導海報：104年 6月份印製訴願宣導海報計 2,500

張，並於 7月份分送本市各機關學校及各區公所、里辦公處

張貼，藉以宣導訴願各項業務及服務，確保人民合法權益。 

三、國家賠償業務 

（一）國家賠償事件審議 

1、本府各單位員工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或市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

欠缺，致損害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時，依法應予賠償之案

件，均依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臺北市政府國

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與請求權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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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並依法對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 

2、為使國家賠償事件處理程序更臻周延迅速，本局於 96 年 11

月設計「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受理國家賠償事件拒絕賠償

簽辦單」，臚列顯無賠償責任或顯非賠償義務機關等情形，以

簡化國家賠償事件行政流程。又於 97年 10月修正「臺北市

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以下簡稱處理要點）第 7點規

定，將各機關處理期間由 30日修正為 20日，以提升行政效

能，並將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賠會），改為

每月固定開會審議，以改善審議效率。復為積極保障請求權

人權利，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程序再開規定，於 99年 8

月 23日修正處理要點第 5點，增列第 4項，明定國家賠償事

件經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後，有發生新事實或新證據時，

請求權人得申請重新處理。另於 102年 7月 1日修正「臺北

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行使基準」第5點及第6點規定，

就公務員如有重大過失致生國家賠償責任者，其求償金額，

修正為原則上由國賠會依個案情形衡酌之。為強化本府國家

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功能，於 104年 3月 27日修正處理

要點第 2點，明定府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人數從 7人提高至

9 人，並改以公開遴選方式辦理委員之遴選。本局依前揭修

正要點辦理府外委員公開遴選作業並於6月24日完成新任委

員聘派事宜。 

3、落實市民主義，請求權人得請求列席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

委員會會議陳述意見，積極保障市民之權益。 

（二）國家賠償事件審議成果 

1、104年 7月份，召開 1次國賠會議，累計受理件數計 61件，

有賠償責任並協議成立者 4 件。無賠償責任拒絕賠償者 10

件，拒絶賠償（損失補償）3 件；協議不成立 0 件；請求權

人和解撤回 3件；其他 1件。 

2、104年 7月國家賠償事件分析比較表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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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分析比較表 
自 104年 7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開會次數 1 

受理件數 舊受 新受 

40 21 

61 

 拒絕賠償 件數 10 

比率 47.62% 

拒絶賠償 

(損失補償) 

件數 3 

比率 14.29% 

金額 0 

和解撤回 件數 3 

比率 14.29% 

有賠償責任協議

成立 

件數 4 

比率 19.05% 

金額 916,827 

有賠償責任協議

不成立 

件數 0 

比率 0.00% 

不受理 件數 0 

比率 0.00％ 

解除列管 
件數 0 

比率 0.00％ 

其他 件數 1 

比率 4.76％ 

本期已結案件數 21 

本期未結案件數 40 

四、消費者保護業務 

（一）消費爭議案件處理情形 

1、本局消保官依消費者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處理消費者申訴案

件、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負責調解本市消費爭議調解申請案件，

弭止消費糾紛，確保消費者權益。 

2、消保官處理申訴案件成果： 

（1）104 年 7 月，消保官受理申訴案件合計 398 件。其中妥適

處理 78 件，協商無結果 118 件，移轉他縣市機關管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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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受理 1件，其他 55件，尚待處理未結 144件。 

（2）消保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如下表。 

臺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 
自 104年 7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辦理情形 案件數 

妥適處理(函請業者妥處、經業者覆知辦理情

形、經主辦單位協調達成和解、由雙方自行達

成和解、撤案) 

78 

協商無結果(消保官協商不成) 118 

尚待處理(未結案件數) 144 

移送他縣市機關(屬於他縣市業務已函轉、屬

於他目的事業管理機關業務已函轉) 
2 

不受理(非消保法受理範圍已予以婉拒) 1 

其他 55 

合計 398 

3、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調解成果 

（1）104年 7月受理調解案件共計 91件。其中調解成立 7件，

調解不成立 30件，不受理 0件，撤案 8件，移轉他縣市機

關管轄 0件，尚待處理未結 46件。 

（2）104 年 7 月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如

下表。 

臺北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 

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 
自 104年 7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辦理情形 案件數 

調解成立 7 

調解不成立 30 

不受理 0 

撤案 8 

移送 0 

未結案 46 

合計 91 

（二）消費者保護之行政監督執行績效 

1、公布「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提醒消費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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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04年 7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共公布「無故不到

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34 家(次)，提醒消費大眾注

意。  

2、加強查核不良廠家 

（1）本局與本府社會局、衛生局、勞動局、消防局及建管處於

104年 1月至 6月聯合稽查本市轄內 58家私立老人福利機

構。查核結果全部符合規定者有 38 家（占 66％），另 20

家（占 34％）有行政品質管理須加強，其須加強之項目經

命業者限期改善均已複查改善完畢。 

（2）自 104年 3月 3日至 6月 30日，由體育局會同本局消保官、

衛生、消防、建管及商業等局處成立游泳池安全管理聯合

檢查小組，針對臺北市 95家公私立對外營業的游泳池執行

聯合檢查。其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泳館（自營）已連續

兩年有救生員未配置或配置不足情形；另外臺北市蘭州國

中（委託太格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現場亦無救生員，嚴重

影響消費者安全之場所，將持續合作加強稽查，致力於提

升泳池消費環境的安全與衛生。 

3、發布消費警訊 

本局於 104年 7月 21日公布臺北市 104年第 2季消費爭議申

訴案件經消保官通知業者出席商議解決方法，卻無正當理由

不派員出席業者，提醒消費大眾注意。韓商連加（LINE）、

亞太電信、美商花旗銀行、加連登（A La Sha）、統一超商、

美商蘋果、奧迪福斯汽車、新加坡商雅高達（Agoda）等多家

知名企業本季均有未出席協商之情形。 

（三）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 

1、 104年 7月 16日於本府 8樓東北區審理庭舉辦 104年消費者

保護宣導講座第 2講「購物退換貨注意事項」，邀請中華民國

全國商業總會黃顧問鈺生及本局陳主任消保官信誠擔任講師，

本府各機關同仁共計 108人與會。 



 12   

2、 104年 7月 31日本府接受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依據｢104年度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消費者保護教育訓練實施計畫」而

承辦之消保教育講習第 2梯次：「處理消費爭議的應對進退與

溝通協商」，聘請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姚西垣先生主講，參與人數 73人。 

五、採購申訴審議業務 

（一）104 年 7 月處理爭議案件，依案件爭議途徑類型分析統計如

下表。 

（二）104年 7月處理爭議案件總數計 58件，處理情形如下表。 

 

政府採購爭議案件受理情形分析統計 

自 104年 7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爭議途徑類型 案  件  數 百  分  比 

申    訴 1 8.3％ 

調    解 11 91.7％ 

爭議案件總數 12 100％ 

採購爭議案件處理情形表(含 103年以前處理中未結案件) 

自 104年 7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止 

處 理 情 形 類    型 案  件  數 

處 理 終 結 

申    訴 3 

調    解 6 

合    計 9 

處  理  中 

申    訴 9 

調    解 40 

合    計 49 

爭議案件總數 58 


